
遂教字〔2021〕57 号

关于印发《2021 年秋季遂溪县县城小学一年

级新生招生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县城各小学：

《2021 年秋季遂溪县县城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工作实

施意见》业经县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工作中的情况和建议，请及时向县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教育股，电话：0759-7761675）

反映。

遂溪县教育局

2021年5月24日

遂溪县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4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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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秋季遂溪县

县城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县城小学一年级招生行为,切实保障

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湛江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的指导意见》（湛教〔2020〕9 号)，结合县城各小学的

学位和适龄儿童的分布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成立领导机构

为确保县城小学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成立县城小学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招生的指导实施工作。工作领导小组由

县分管教育工作的领导任组长，县府办领导、县教育局局长

任副组长，成员由县人大、政协、教育局、公安局、司法局、

市场监管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社保局、供电局、水务

公司、遂城镇政府等职能部门人员组成。

二、招生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建立和完善县

城小学招生工作公示制度、咨询制度，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主动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深入推进阳光招生、透明招生。

（二）坚持“人户一致”的原则。以实际居住地为依据，

以户籍为主确定服务对象，确保辖区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

相对就近入学。

（三）坚持“地段划片、类别录取、时序优先、就近安

置”的录取办法，由县城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整个招生

工作全程调控统筹。

三、招生学校

遂城一小、遂城二小、遂城三小、遂城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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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城五小、遂城六小、遂城七小、遂城八小

遂城九小、遂城十小、遂城十一小、遂城十二小

四、招生对象

遂溪县县城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年满6周岁（即2015

年8月31日及之前出生）在县城生活，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适龄儿童：

（一）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的户籍（入户时间截至

2021年5月30日）在学校服务区域的。

（二）符合有关优惠政策的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市级

以上劳动模范、突出贡献及引进高层次人才等人员的子女。

（三）法定监护人的房产（持有房产证，产权占50%以

上<含50%>,专有建筑面积30平方米以上<含30平方米>,办证

时间截至2021年5月30日）在学校服务区域的（不含杂物房、

车房、铺位等）。

（四）法定监护人居住的公租房、廉租房、棚户区安置

房在学校服务区域的。

（五）法定监护人在县城有自建房（有土地证和报建手

续）、商品房（产权占 50%以上<含 50%>,专有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以上<含 30 平方米>）且已入住，但暂无房产证的。

（须提供居住三个月水电费缴费凭证）

（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截至 2021 年 5 月 30日,

法定监护人连续依法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半年

以上的县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七）进城经商人员随迁子女。截至 2021 年 5 月 30日,

法定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且已经营半年以上的县城经商人员

随迁子女。

五、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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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秋季县城小学计划招收新生 94 个班（每班限额

45 人），共 4230 人（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调整）。

各校招生计划表

学校名称 招生班数 设定班额 招生人数

遂城一小 8 45 360

遂城二小 8 45 360

遂城三小 7 45 315

遂城四小 9 45 405

遂城五小 10 45 450

遂城六小 10 45 450

遂城七小 4 45 180

遂城八小 6 45 270

遂城九小 10 45 450

遂城十小 10 45 450

遂城十一小 6 45 270

遂城十二小 6 45 270

合 计 94 4230

六、学区划分

根据遂城镇城区住宅分布及小学的布局现状，为确保学

生就近入学，2021 年把县城划分为 12 个区域进行招生。具

体区域划分如下：

2021 年遂溪县县城小学招生服务范围

学 校 招生服务范围

遂城一小

人民路西至湛川路北、人民北路口、机场铁路专线以南，农林路一横至河
滨路（南门田原住居民除外），玉池路一横至河滨路，中信大厦、八一小
区、河滨豪庭（河滨公寓 AB 幢一期、河滨一号小区、河滨豪庭、河滨公
寓）。

遂城二小
遂海路以西至南门中街延伸至南门街以北，南门街以东延伸至湛川路以
南，东山路以西至中山路以南延伸至烈士公园以东，恒兴小区、金泰来正
基、荣业德信、金地花园、新泰、文明新苑、清华园、书香苑、中金时代。

遂城三小
东山路以东，椹川路以北，207 国道以西，东园街以南，河东路以南延伸
至人民路以东，东圩村（原住居民户口）、中间岭村（原住居民户口）、
崇德雅居、祥发小区、雷强大厦、城内公寓、金雅苑、新风豪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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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城四小

湛川路以南，农林路以东（南门田原住居民户口报四小），南门街以西延
伸至南门中街以南，西溪河以北，大成中学（原四中）、黄学增纪念中学、
启达小区、家利金河湾小区、广泰小区、财鸿南苑、幸福豪苑、城内公寓、
丽江花园、明景华府、好家园小区、富溪花园、锐达南苑。

遂城五小
东至楼下村，南至红坎岭，西至遂海路，北至遂湛路，荣业豪庭、龙溪豪
庭、恒盛花园。

遂城六小
东至养鸡场等企业厂场，西至遂溪瓷厂，南至白屋村、城南市场，北至遂
溪县排灌站等企业厂场，沙坡村委会各自然村，遂溪碧桂园、敏捷、顺溪
豪城、健达名府、科恒、滨江华府。

遂城七小
东至西溪下村，西至石九村、芙蓉村、西溪市场，南至林屋村，北至九丈
村、吕屋村、西溪小区。

遂城八小

铁路专线以北，青年运河以东，遂溪水泥厂、水车村、简足水村、九间屋
村、火车站以南及火车站居委会所管辖的所有自然村，锐达小区、世达小
区、豪基小区、财鸿豪苑、中信华厦、京豪花园、七里塘棚户区、金晖名
城、康达轩、龙悦公馆。

遂城九小

运河西路以西至东园街以北，河东路以北延伸至人民路以东，铁路专线以
南，银河路以南延伸至遂化路以北，龙英街以东延伸至建设路北，人民路
以南，文澜村、七里村、欧村、塘尾村、关村仔村（原住居民户口）、七
里塘村（原住居民户口）、原九小学区（新桥糖厂、东海河管理所、痰肥
厂、甘蔗研究中心、铺仔村），荣业华府、金泰雅居、中信皇家、松丰幸
福小苑、富通花园、御苑商住楼、东华花园、御庭轩商住楼、凯悦华府、
文谨小区、香江小区、友谊小区。

遂城十小
沙坭村委会管辖的 11 条自然村（白坭坡村、沙坭岭村、新和村、罗过岭
村、徐屋村、古和村、新兴村、二铺村、内塘仔村、洋口村、桥头村），
山湖海上城、海伦堡、玥珑湖、碧桂园公园首府、御景公园里。

遂城十一小
化州路以东，贸易城区域及桃溪村、边湾村、南柳村，恒福花苑、悦福名
府。

遂城十二小
东至北门五队，南至机场铁路，西至北门三队，北至符屋村，北门小区、
御景商住楼。

七、网上预报名操作办法

（一）网上预报名时间

2021 年 6 月 1日至 5日

（二）网上预报名方式

家长可使用任何智能手机或电脑登陆湛江市义务教育

招生管理系统报名系统（网址：http://zjjz.91rxbm.cn/）

报名。在网上报名前，家长可先在网站“报名指引”栏目点

击查看“报名操作指南”，对照入学申报资料的要求，准确

录入并拍照上传相关资料。无法采用手机或电脑网上申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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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可携带相关原件和复印件在 6月 3至 5日到学区所在

学校申请帮助报名。

报名成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报名号，打印或记住这个

报名号，以便日后查询录取结果。需要修改的，在报名结束

前可凭学生身份证号和密码进行修改，初始密码为12345678。

（三）网上预报名类别及上传资料

网上“新生

类别”
报名对象 上传资料

A.本区户籍

适龄儿童

1.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的户

籍在学校服务区域的

户主（父母）及儿童户口簿、房产证（不

动产权证书）

B.在本区有

房产的非本

区户籍适龄

儿童

3.法定监护人的房产（持有房

产证）在学校服务区域的

房产证（不动产权证书）、户主（父母）

及儿童户口簿

4.法定监护人居住的公租房、

廉租房、棚户区安置房在学校

服务区域的

县住建局出具的证明、户主（父母）及

儿童户口簿、居住三个月水电费缴费凭

证

5.法定监护人在县城有自建

房、商品房且已入住，但暂无

房产证的

自建房：不动产登记权证书（土地类）、

土地证和报建手续、户主（父母）及儿

童户口簿、居住三个月水电费缴费凭证；

商品房：购房合同、付款发票、契税完

税证明书、户主（父母）及儿童户口簿、

居住三个月水电费缴费凭证

C.符合条件

的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适

龄子女

6.法定监护人连续依法缴纳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半年

以上的县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养老保险参保凭证、户主（父母）及儿

童户口簿

7.法定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且已

经营半年以上的县城经商人员

随迁子女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户主（父母）及儿童户口簿

D.符合有关

优待政策的

适龄儿童

2.符合有关优待政策的适龄儿

童

不须在系统上报名，在预报名时间内携

带优待证明材料到县教育局教育股报名

注：招生对象共有 7 类，网上报名的“新生类别”栏中只分为 A、

B、C、D 四个大类，因此：第 1类招生对象选择 A 类报名；第 3、4、

5 类招生对象选择 B 类报名；第 6、7 类招生对象选择 C 类报名；第 2

类招生对象直接到县教育局教育股报名。

（四）网上预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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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录 湛 江 市 教 育 招 生 管 理 系 统 ， 网 址 ：

http://zjjz.91rxbm.cn/

第一步:网上报名

1.在“公办网上预报名入口”选择“公办一年级”→“湛

江市遂溪县”→“立即报名”→“新生类别”→“新生身份

证件类型”→“新生身份证号”→“新生出生年月”→确认

无误后，点击“开始报名”。

2.进入“入学申请”页面→完善“报名信息”→完善“监

护人信息”→完善“其他信息”（第3类报名对象在“房产

类型”选“房产证/不动产权证”；第4类招生对象在“房产

类型”选“购房合同”；第5类招生对象中自建房在“房产

类型”选“自然村自建房”，商品房暂无房产证的在“房产

类型”选“购房合同”）→“提交”。(提交成功后记录好

新生的报名号，账号、密码备用)

第二步:证件采集。在“证件采集”页面，上传报名所

需的相关证件图片(如父母与新生的户口本、房产证、购房

合同、付款发票、契税完税证明书、务工经商材料及缴交水

电费发票等)。

第三步:提交材料。在“报名信息栏”打印“湛江市遂

溪县2021 年小学一年级学位申请表”签名确认，并在预报

名时间内交到申请报读学校，学校按预报名顺序整理好于6

月6日前上交县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网上预报名注意事项

1.家长必须在规定时间进行网上预报名，逾期视为自动

放弃，系统不再补报。

2.不符合入学条件的，系统不接受预报名登记。

（六）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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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去年学区调整部分区域，该区域住宅单元已有适龄

儿童在原校区在读 1-5 年级的，允许本户适龄儿童回原校区

报名。

2.由于中心城区学位紧缺，第 6类至 7类对象只限报遂

城五小、遂城六小、遂城七小、遂城八小、遂城九小、遂城

十小、遂城十一小、遂城十二小。

3.县城小学继续实行学区住房学位限制办法，一套住房

只允许一户家庭申请学位，将对已成功申请学位的房屋地址

进行锁定（小学锁定 6年）；新建住房专有建筑面积低于 30

平方米的，不纳入房产类招生对象。

锁定方法：①学区内一套住房只允许一户住户的孩子申

请学位，如同一套房有多个孩子申请学位，必须是相同的父

母或监护人；②一套住房被锁定后，小学 6年后才解除锁定

状态。

八、报名材料审核时间

（一）学校初审时间：2021 年 6 月 1日至 6日

（二）教育局复审时间：2021 年 6 月 6日至 12日

（三）职能部门审核时间：2021年 6月12至6月30日

1.遂溪县公安局负责审核户籍信息。

2.遂溪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核房产证、不动产权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

3.遂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购房合同、报建手续。

4.遂溪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负责审核社保清单。

5.遂溪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审核营业执照登记情况。

6.遂溪粤海水务有限公司负责核查居住水费缴费凭证。

7.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遂溪供电局负责核查居

住电费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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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录取办法

经审核资料符合条件安排学位的，按如下先后顺序安排

学位，七类招生对象分五个批次依次录取。

（一）第一批次录取

1.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的户籍在学校服务区域的（人

户一致）。

2.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的户籍在学校服务区域的（人

户分离）。

3.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的户籍在学校服务区域的（未

能提供实际居住地相关证件的）。

学位安排：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的户籍在学校服务区

域的（人户一致），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按地段对口方式入

学；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的户籍在学校服务区域的（人户

分离），按实际居住地段对口方式入学；法定监护人或适龄

儿童的户籍在学校服务区域的（未能提供实际居住地相关证

件的），由县教育局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学位。

适龄儿童户口挂靠在亲戚或朋友户口上的，须回父母或

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所在地对口学校申请学位。

（二）第二批次录取

符合有关优惠政策的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市级以上劳

动模范、突出贡献及引进人才等人员的子女。

学位安排：按优待政策统筹安排学位。

（三）第三批次录取

1.法定监护人的房产（持有房产证,办证时间截至2021

年5月30日）在学校服务区域的（不含杂物房、车房、铺位

等）。

2.法定监护人居住的公租房、廉租房、棚户区安置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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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服务区域的。

学位安排：根据就近入学原则，按房产地段对口方式入

学。但如果房产地段对口学校学位不足，则按取得房产证时

间的先后顺序录取，未取得本学区学位的，由县招生领导小

组统筹调配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录取。

（四）第四批次录取

1.法定监护人在县城有自建房（有土地证和报建手续）。

2.法定监护人在县城有商品房（含经济适用房）且已入

住，但暂无房产证的。

学位安排：根据就近入学原则，按房产地段对口方式入

学。但如果房产地段对口学校学位不足，则按缴交契税时间

的先后顺序录取，未取得本学区学位的，由县招生领导小组

统筹调配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录取。

（五）第五批次录取

1.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截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法

定监护人连续依法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半年以

上的县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2.进城经商人员随迁子女。截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法

定监护人持有效且已经营半年以上的县城经商人员随迁子

女。

学位安排：根据报读学校的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学位。

注：若出现超出学区学位而对象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按

取得证件时间的先后顺序录取，未取得本学区学位的同类对

象，由县招生领导小组统筹调配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录取。

十、录取通知

（一）7月 6 日，在网上和县城各小学公布录取结果，

家长可通过手机或电脑网上查询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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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学通知书》由招生学校通知家长领取。如经

审核符合学区入学条件的，在 2021 年 7 月 10 日前没有收

到通知，家长应及时到招生学校查询。

（三）家长凭《入学通知书》和相关证明材料，按规定

时间到招生学校办理新生入学注册手续。

十一、解释说明

（一）概念

1.法定监护人。根据民法通则第 16条的规定，父母是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父母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依次由祖父

母和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亲属或朋友担任监护人。

2.其他法定监护人。指非法定监护人，须提供法院出具

的变更关系的法律文书或民政、司法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

以及变更后的监护人的各项证明材料。

3.孤儿。属于孤儿的，需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关系

证明。

4.人户一致。指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拥有的

房产地址一致。

5.人户分离。指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拥有的

房产地址不一致。

（二）提交资料说明

1.“居住三个月水电费缴费凭证”，是指 2021 年 5 月

30 日止倒推计算满三个月。

2.凭“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报名的，无须提供居住

三个月水电费缴费凭证；凭“购房合同”报名的，须提供购

房发票和居住三个月水电费缴费凭证。

3.报名时，如果还未能提供 5月份水电费缴费凭证，可

在 6月 20日前把相关凭证交到教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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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

本实施意见由遂溪县县城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

招生咨询电话：遂溪县县城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7761675

招生举报电话：遂溪县纪委驻教育局纪检组 7716043


